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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以下财政体制“特殊性”的
事实、问题及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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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沈阳 110036）

内容提要：省以下财政体制也称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是处

理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相关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改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利于提高

稀缺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基层财政“三保”压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按

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的“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的

总体要求，选择现行地方财政体制中的某些特殊性为研究重点，力求通过现象梳理、具

体分析、改进建议等，籍此推动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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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2020年末，中国大陆共有 31个省级、333个市级、2844个县级（含县级市、市辖区）、38741个乡级（含镇、乡、街道办事处、区公所），而构成财
政级次的情况是省级为 36个（含 5个计划单列市）、市级和县级与行政级次一致、乡镇级 29968个（剔除其中的 8773个街道办事处）。

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省以下财政体制是 1994
年分税制及其日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微调的产

物，历经近 30年地动态实践演进，在基本遵循一般
性体制框架基础上，衍生出诸多特殊类型的表现形

式，不同程度上丰富了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内涵与

外延。

一、省以下财政体制概况及相关特殊性

安排

省、市、县、乡构成了当下我国地方政府的 4个
级次，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基本原则对应

着不同财政级次淤，考虑到其中的省直管县、乡财县

管和计划单列市等模式的存在，省以下财政体制表

现形式更为复杂多元。

（一）省以下财政体制历史沿革和基本情况

1993年 12月 1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从
1994年 1月 1日起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
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由于时间

紧迫，1994年省对下实行了“过渡性”体制安排，而
更为规范意义上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则

肇始于 1995年，在中央与省级两级制度框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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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地效仿中央和省分税模式将“收入剩余权”向

下逐级分税，其后也随着央地间收入划分重大改革

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微调，并在绝大部分地区形成了

省市间不同形式的共享税种的收入管理体制（见

表 1），这种管理体制表现出合理的共性与一定的差
异性。

淤不含直辖市。

市与县（区）、县与乡镇也在比照所在地区的体

制模式向下延伸，致使当下的地方财政体制类型复

杂多样，可以称之为一地一策、一地多策等，以辽宁

为例，市县间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共享税收入财政体

制（见表 2）。
以上仅为省以下财政体制中的税收收入划分

基本情况，同样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大都维系在

分税制时的行政隶属关系框架，本着“谁的孩子谁

抱”原则相应承担支出责任，其间的微调大多体现

在因省以下垂直行政管理方式而引致的变化，如原

地方税收征管机构由分级设立到省以下垂直管理，

原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由分级管理到省以下垂直管

理再到分级管理，环境保护机构由分级管理到省以

下垂直管理，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由国家垂直管理到

下放到省以下垂直管理，地方检察院、法院由分级

管理到省以下垂直管理等，这些监管类事权的划分

改革，也都同步伴随着经费基数在地方政府上下级

间的划转。其间新增的事权，也都遵循着自上而下

的逻辑，本着“一事一议”的原则，比照国家对不同

省份的比例分担机制向下进行再“效仿”。近些年大

力推行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确权”改革，作

用到省以下大都体现为既有做法“文本化”过程，层

层向下延伸，鲜有创新。

表 1 27个省份省对下财政（收入）体制情况淤

项目 内容

共性
（1）均将跨地区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划为省级固定收入；（2）绝大部分省区（23个）省与市共享收入按税种分享，

即选取部分收入稳定且规模较大的税种，省市按比例分享，收入较少且不稳定的税种由市县独享。

差异

省市共享收入的形式不同

（1）安徽、江西、江苏等 22个省区按税种分享，每个税种省市分享比例不同；（2）山东采取部分税种超基数增量

部分省市总额分成办法；（3）浙江、福建、湖北等 3省采取了对全部税收超基数增量部分省市总额分成的方式；

（4）辽宁对省市共享税收实行收入下划，财力体制上解。

省级固定收入范围不同

纳入省级固定收入的行业主要是电力、石化、铁路、航空运输、金融保险、电网、移动电信、烟草等，各省区根据实

际情况选取其中若干行业企业作为省级固定收入，部分省区省级固定收入还包括省属企业所得税。

省市共享税种范围不同

大部分省区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

收入稳定且规模较大的税种作为省市共享税种。（1）湖南、河北、山西、吉林、甘肃、内蒙古选择增值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作为省市共享税种；（2）四川、陕西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作为省市共享税种；（3）山东、江苏、海南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作为省市共享税种；（4）辽宁将增值税、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作为省市共享税种。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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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省以下转移支付大都充分体现中央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施政意图，在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框架下继续向市、县、乡延续，“照着葫芦画

瓢”，体现出上下一致性、匹配性。而省以下财政转

移支付资金整合基本属于“特事特办”，仅局限在某

些特定事项（如脱贫攻坚过程中贫困县涉农资金

等）。省以下转移支付的局部创新大都体现在财政

体量较大的省份，由于自身财政自给率高，可以因

地制宜自设转移支付项目，如广东等省推行的竞争

性立项具有典型性。

表 3较好刻画了 2019年①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 3个主体税种省市县三级分税结
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差异性。（1）北京、
天津、上海等 3个直辖市为“五五”两级分享型
（2020年北京个人所得税由市级独享改为“五五”共
享）；（2）广东、四川、河北、山西等 9个省份为增值
税“三三制”三级均衡分享型；（3）重庆、青海、吉林、

广西等 7 个省份为增值税省级集中型（均值为
44.7%）；（4）新疆、江西、安徽、云南等 4个省份为增
值税省级弱集中型（均值为 6.3%）；（5）福建、浙江、
河南、山东等 8个省份为财力集中型，省级几乎将
税收收入下放到市县，3个主体税种省级集中度仅
为 2.3%、6.1%和 0.2%。
分税制初期，国家层面曾下发文件要求具备条件

的省级政府要把分税制落实到市县、落实到乡镇②。在

实际运行过程中，省以下分税制大都沿用财政包干时

期的某些做法，分税制只是某种形式上的转换，而

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2006年取消农业税改革、
2016年全面营改增改革等，则降低了分税制体制“分
税”的条件。这一体制模式可以概括为逐级财政管理体

制③，并构成了当下省以下分税的主导形式。

置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视角，财政收入级次

比重④能全面反映出财政资源初次分配情况（见图

1），即在中央财政“高-低-高-低”演进过程中，省
级、市级、乡镇三级呈现出微下降的态势，省级为

“低-高-低”（离差 4.5）、市级为“高-低-低”（离差
4.0）、乡级为“高-低-低”（离差 4.9），而县级则呈现
出“低-高-高”微上升的态势，上行离差为 10.6，基

淤选择 2019年的数据是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考虑，其后的变动较
大，不可比，下同。
于参见：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意见的通知，
1996年 3月 16日。
盂参见：王振宇、司亚伟、郭艳娇.跨级财政管理体制：概念提出、特征
描述及简要评价，财政研究 2020（1）：13-23。
榆可以称之为地方财政收入“第二个比重”。

表 2 辽宁 13市（不含大连）对县区财政收入体制情况
项目 内容

总额分成体制

市本级与县（区）对税收形成的财力进行总额分成，由各县（区）按各自总额分成比例上解市财力。

包括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等 10市，其中抚顺、丹东、锦州、营口、

朝阳、盘锦、葫芦岛等 7市对全部税收实行总额分成；沈阳、本溪、辽阳等 3市对部分税种实行总额分成。

总额分成与分税制

并存体制

在市本级与县（区）对省市共享税收（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下同）形成的财力进行

总额分成，上解省财力的基础上，对特定的税种实行分税制。

包括阜新、铁岭等 2市，其中，阜新对县实行省市共享四税总额分成体制，对区实行分税制。

总额分成与

分企并存体制

在市本级与县（区）对省市共享税收形成的财力进行总额分成，上解省财力的基础上，实行分企制，市属

企业全部税收归市本级。

包括鞍山市，市本级主要财力来源为市属 349户企业税收。

资料来源：辽宁省财政厅内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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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年各地区主体税种分级比重与类型划分（%）

类型与

数量

地区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省级 市级 县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合计 23.0 29.5 47.5 30.6 30.8 38.6 33.4 29.0 37.6

直辖市型

（3）

北京 56.2 43.8 54.7 45.3 100.0

天津 53.9 46.1 36.8 63.2 54.9 45.1

上海 43.7 56.3 58.0 42.0 49.3 50.7

均值 51.3 48.7 49.8 50.2 68.1 47.9

主体税种

均衡共享

型（9）

广东 35.7 33.7 30.6 33.7 39.7 26.5 27.4 46.8 25.8

四川 32.7 11.3 56.0 34.7 10.1 55.2 33.2 8.3 58.4

河北 32.3 37.5 56.5 52.5 8.3 39.2 25.0 16.7 58.3

山西 31.2 27.5 41.3 32.9 30.3 36.8 30.0 34.2 35.8

陕西 30.9 34.4 34.7 49.4 25.1 25.4 49.8 25.0 25.2

湖南 30.2 22.6 47.2 36.6 29.0 34.4 30.0 36.1 33.9

内蒙古 29.9 20.2 49.9 28.3 23.9 47.8 25.0 21.3 53.7

海南 29.8 32.6 37.6 30.9 26.5 42.6 30.0 25.5 44.5

贵州 23.0 24.0 53.0 51.5 15.5 32.9 20.0 23.7 56.3

均值 30.6 27.1 45.2 38.9 23.2 37.9 30.0 26.4 43.5

主体税种

集中型

（7）

重庆 54.5 37.9 7.6 53.4 41.1 5.5 53.1 38.6 8.3

青海 50.2 25.8 24.0 19.1 45.8 35.0 0.0 45.4 54.6

吉林 49.7 30.7 19.7 42.0 38.8 19.2 40.0 33.9 26.1

广西 40.5 25.9 33.5 27.5 37.1 35.4 37.5 28.3 34.2

宁夏 40.1 26.6 33.3 56.4 22.6 21.0 50.0 25.6 24.4

甘肃 39.1 26.6 34.3 54.2 18.9 26.9 50.4 20.7 28.9

黑龙江 38.8 33.2 28.0 23.9 37.8 38.2 13.4 45.3 41.4

均值 44.7 29.5 25.8 39.5 34.6 25.9 34.9 34.0 31.1

主体税种

弱共享型

（4）

新疆 9.8 23.6 66.6 13.8 30.1 56.1 11.8 19.6 68.6

江西 9.6 25.4 65.0 21.8 30.4 47.8 20.0 30.1 49.9

安徽 -1.8 37.5 64.2 41.9 24.9 33.2 38.5 25.8 35.7

云南 7.5 39.1 53.4 62.3 20.2 17.5 58.4 16.5 25.1

均值 6.3 31.4 62.3 35.0 26.4 38.7 32.2 23.0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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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中央财政下降的离差（10.4）相抵消。市级、县级
占比变动的“交叉点”出现在 2009年，即县级比重
（15.7%）首次超过了市级的（15.6%），这与当时强力
推行的财政“省直管县”为重点的强县扩权改革相

关。乡镇占比的下降则以 2001年为“拐点”逐渐进

入了“6%”至“4%”范围，其合理解释与期间推行的
“乡财县管”、取消农业税等改革有关。总的来看，26
年间中央对地方财政几次较大的收入划分改革，对

地方各个层级收入结构影响甚微，说明省以下相应

构建了微调机制，确保了财政体制的相对稳定性。

图 1 1994年 -2019年政府间财政收入比重情况（%）

续表 3

类型与

数量

地区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省级 市级 县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合计 23.0 29.5 47.5 30.6 30.8 38.6 33.4 29.0 37.6

财力集

中型

（8）

福建 7.9 32.2 59.9 10.0 34.8 55.1 0.0 49.7 50.3

浙江 3.6 18.2 78.2 6.4 18.9 74.7 1.0 15.6 83.5

河南 3.2 35.1 61.7 12.5 41.1 46.5 0.0 51.9 48.1

山东 2.5 16.1 81.4 5.9 19.5 74.6 0.0 17.9 82.1

辽宁 0.7 24.9 74.4 5.0 22.8 72.2 0.6 25.6 73.8

湖北 0.1 25.1 74.8 2.8 30.5 66.7 0.0 24.5 75.5

江苏 0.0 16.3 83.7 4.9 16.9 78.2 0.0 16.4 83.6

西藏 0.0 56.1 43.9 1.4 49.2 49.5 0.0 43.7 56.3

均值 2.3 28.0 69.8 6.1 29.2 64.7 0.2 30.7 69.2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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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9年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级分类（%）
类型 地区 省级 市级 县级 类型 地区 省级 市级 县级

省级弱

集中型

（20，30）

甘肃

陕西

吉林

贵州

黑龙江

河北

广西

均值

27.8

27.6

27.2

25.4

24.1

20.1

21.0

24.7

31.2

36.3

42.4

20.5

41.0

17.9

38.5

32.5

41.0

36.1

30.6

54.1

34.9

62.0

40.5

42.7

省级集中

不足型

（10，20）

四川

云南

湖南

福建地区

江西

均值

19.4

17.6

17.3

13.6

11.7

15.9

18.0

29.1

34.5

23.1

28.2

26.6

62.6

53.2

48.2

63.3

60.1

57.5

省级集中

弱化型

（0，10）

安徽

辽宁地区

浙江地区

河南

山东地区

湖北

江苏

均值

9.0

6.5

6.2

4.8

4.5

4.2

2.2

5.3

35.2

23.3

18.4

36.8

21.8

28.4

20.4

26.3

55.8

70.2

75.4

58.4

73.8

67.4

77.5

68.4

57.2

91.7

73.2

63.3

37.3

64.5

7.3

30.1

31.8

34.6

36.8

49.2

41.4

33.0

42.7

52.7

52.6

49.3

42.8

8.3

26.8

23.1

62.7

32.7

49.9

29.2

31.1

29.7

31.6

20.3

28.4

31.5

57.3

47.3

47.4

50.7

42.8

40.7

37.1

35.8

31.6

30.6

30.2

35.5

北京

天津

上海

均值

大连

青岛

宁波

厦门

深圳

均值

重庆

宁夏

广东地区

海南

青海

内蒙古

山西

均值

直辖市

计划

单列市

省级

强集中型

（30，45）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度《中国财政年鉴》等计算所得。

具体到各个省份则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性，以

2019年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级次为例，可以归
纳以下 5种情形。（1）北京、天津、上海等 3个直辖
市，两级间大致维系“五五”收入划分格局；（2）大
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等 5个计划单列市，两级
间收入划分差异较大，以深圳和青岛两市最为典

型；（3）重庆、宁夏等 7个省份属于省级强集中型，
介于 30%-45%之间；（4）甘肃、陕西等 7个省份属于
省级弱集中型，介于 20%-30%之间；（5）四川、云南
等 5个省份为省级集中不足型，介于 10%-20%之
间；（6）安徽、辽宁地区、浙江地区等 7个省份属于
省级集中弱化型，均值为 5.3%（见表 4）。

检验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适配性，除收入端外，

还需考量地方政府支出级次及其财政能力。图 2
显示，1994年-2019年，中央级、省级、乡级等 3 级
财政支出比重呈现下降态势，市级则缓慢上升，县

级则大幅度提升。26年间各级财政支出占全国比重
的极差，依次为中央级 20.2、省级 7.0、市级 4.6、

县级 23.2、乡级 4.4，存在着支出比例向县级倾斜的
状况。

表 5显示，在中央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演变过
程中，省级、乡级缓慢增强，而市级、县级则缓慢趋

弱，省级提高意味着财政中观调节能力的增强，县

级下降意味着财政依赖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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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4年—2019年政府间财政支出比重情况（%）

表 5 1994年-2019年各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

年份 中央级 地方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乡级

1994 1.6567 0.5884 0.4126 0.7484 0.4467 0.8439

1995 1.6321 0.6184 0.4708 0.7244 0.4801 0.9465

1996 1.7018 0.6476 0.5358 0.7311 0.4963 0.9990

1997 1.6691 0.6496 0.5420 0.7313 0.5012 0.9996

1998 1.5651 0.6496 0.5113 0.7487 0.5247 0.9766

1999 1.4087 0.6223 0.4678 0.7289 0.5440 0.9173

2000 1.2662 0.6128 0.4690 0.7307 0.5313 0.8780

2001 1.4880 0.5941 0.4669 0.7262 0.5102 0.8104

2002 1.5341 0.5572 0.5110 0.6635 0.4309 0.7689

2003 1.5991 0.5717 0.5452 0.6723 0.4328 0.8171

2004 1.8372 0.5944 0.5670 0.7157 0.4581 0.7994

2005 1.8857 0.5917 0.5720 0.7108 0.4655 0.7675

2006 2.0474 0.6015 0.6309 0.7015 0.4597 0.8345

2007 2.4252 0.6149 0.6803 0.7177 0.4621 0.8735

2008 2.4491 0.5817 0.6427 0.7012 0.4247 0.8932

2009 2.3542 0.5341 0.5486 0.6456 0.4011 0.9460

2010 2.6572 0.5497 0.5716 0.6483 0.4144 1.0281

2011 3.1081 0.5666 0.5815 0.6681 0.4360 1.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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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年份 中央级 地方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乡级

2012 2.9937 0.5698 0.5993 0.6597 0.4277 1.0966

2013 2.9405 0.5763 0.6116 0.6488 0.4654 1.0115

2014 2.8575 0.5872 0.6432 0.6630 0.4754 0.9545

2015 2.7119 0.5521 0.6398 0.6162 0.4391 0.8729

2016 2.6407 0.5441 0.6626 0.6062 0.4259 0.8755

2017 2.7170 0.5280 0.6764 0.5843 0.4088 0.8424

2018 2.6127 0.5202 0.6644 0.5838 0.3975 0.8457

2019 2.5433 0.4961 0.6450 0.5553 0.3794 0.8017

均值 2.1655 0.5815 0.5719 0.6781 0.4554 0.9018

备注：（1）财政自给能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等资料计算。

以上仅对分税制以来省以下财政体制历史演

进与运行结果进行梳理，除此之外，财政体制某些

“特殊”类型也要给予足够重视。

（二）省以下财政体制中的特殊性安排

事实上，在一般性逐级财政管理体制基础上，

还存有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和计划单列市等特殊类

型，构成了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重要补充形式。

1.省直管县改革
为缓解其时严重的基层困难问题，克服“市卡

县”“市啃县”的现象，在借鉴浙江等省试点经验基

础上，2009年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
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强县扩权改革。改革

总体目标是 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
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改革内容就是

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

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

系，开展相关业务工作。“省直管县”这一制度创新

可以归纳在“跨级”财政管理体制或者“准”财政垂

直管理类别，是对我国现有以层级（逐级）财政管理

体制为主要模式的一次有益改革尝试。总的来看，

省直管县改革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试点“县”财政保

障能力，缓解了市县体制间摩擦成本，提高了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促进了某些涉农和民生事项资金拨

付机制的改进。由于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涉及诸

多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改革也经历了从试点起

步、快速增长到趋缓甚至逆向改革的过程，客观上

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目标。

2.乡财县管改革
2006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乡财县

管工作的通知》（财预〔2006〕402号），明确提出除财
政收支规模大，并且具有一定管理水平的乡镇外，

原则上推行乡财县管。这项改革就是通过预算共

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县乡

联网等，实现乡财县管乡用，达到加强乡镇财政管

理、规范乡镇收支行为、防范和化解乡镇债务风险

的目的。由于县乡政府间属于“下管一级”的范畴，

这项改革试点较为平稳，达到了预期效果。通常，乡

镇国库数量可以衡量“乡财县管”效果，2017年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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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方 3.5万个乡镇中，共有乡镇国库 1206个，仅
占 3.4%左右。对于“乡财县管”这一管理方式创新，
学术界大都给予“正向性”评价，普遍认为有利于提

高县乡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辖区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如李永友等（2020）研究显示：“乡财县管”
改革通过赋予县级政府统筹财政资源权力，缩小了

城乡收入差距，增强了农村居民增收能力。1994年-

2019年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乡镇级表现最优，
平均水平高达 0.9018（见表 5）。

3.计划单列市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单列体制历经“三次设

立、两次取消、一次调整”的反复试验后，现存的仅

为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等 5个计划单列市
（见表 6）。

基于政府间财政关系视角，计划单列体制属于

“下管两级”的制度设计，可以归纳为“跨级”财政管

理体制范畴，相较于“省直管县”试点，计划单列体

制具有范围较小、存续时间长、边际效应递减等特

点。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不断

增强，计划单列市体制中的“计划”成分也在不断弱

化，当下最能体现计划单列市特征（或称含金量最

高）的就是财政体制，即 5个计划单列市享有省级

财政管理权，单列“户头”直接同中央政府进行财政

等业务对接，而与所在省份的财政关系主要就是

“合并财政报表”的数字关系。同时，5个计划单列市
与所在省份间也存在着“弱”财政体制，主要是 2000
年之后所在省普遍进行了收入体制微调，采用“基

数+增长”的办法向省级集中了一部分财力，估计规
模在 20至 50亿元区间（见表 7）。

表 7 现存 5个计划单列市与所在省的财政收入体制安排调整
名 称 计划单列市与所在省收入体制“微调”

大连市 从 2003年开始向辽宁省专项上解财力，以 2亿元为基数，按全省财政收入增速环比递增。

青岛市 从 2012年起向山东省定额上解 6亿元，从 2014年起以 8亿元为基数，每年环比递增 5%。

宁波市 2005年起向浙江省上解财力，以 3亿元为基数，每年环比递增 5%。

厦门市 从 1994年起，向福建省上解财力，基数为 5.4亿元，每年环比递增 9%。

深圳市 与广东省的财政收入政策“三年一定”，2013年 -2015年定额上解 35亿元。

资料来源：王振宇，郭艳娇.计划单列体制的改革属性、区域经济增长及改革突破方向[J].财贸经济，2018（12）。

表 6 计划单列市体制历史演进情况

项 目 时 期 范 围

第一次执行 1954-1958 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

第一次取消 1959-1962

第二次执行 1964-1967 哈尔滨、沈阳、西安、武汉、重庆、广州

第二次取消 1967-1983

第三次执行 1984-1994 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广州、西安、哈尔滨、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南京、成都、长春

一次调整 1994 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

资料来源：王振宇，郭艳娇.计划单列体制的改革属性、区域经济增长及改革突破方向[J].财贸经济，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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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计划单列体制学术研究成果寥寥无

几。王振宇、郭艳娇（2018）研究认为，从改革属性
看，计划单列体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倾向

于集权而不是分权。从实证结果看，计划单列体

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从集权—分权

指标看，计划单列体制城市越多、财政单列项目

越多，倾向于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994
年之后，计划单列体制的集权特质对经济增长存

在显著负向影响。结合财政分权指标分析，山东、

浙江、辽宁三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向激励机制

更大。

（三）其他体制机制探索创新

近些年，在省以下财政体制中又“新生”了诸如改

革创新试验区（经济先导区）、资源枯竭型（收缩型）工

矿区以及县改区（涉农区）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构成了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尚需考虑的特殊形式。

1.改革创新试验区、经济先导区等开发区财政
体制

开发区一般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

区、国家度假旅游区、特殊投资来源区等。本研究

的开发区特指无行政区划的改革创新示范区、经

济技术先导区（功能区），如辽宁境内的沈抚改革

创新示范区①、大连长兴岛经济区②等，前者位于

沈阳、抚顺两市交界处，属于跨行政区划范畴，后

者位于大连瓦房店市，属于同一行政区划范畴，

两者少有社会管理职能。2020 年公布修订后的
《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

政府的派出机关根据本级政府授权进行预算管理

活动，不作为一级预算，其收支纳入本级预算”，

较好解决了开发区预算管理体制“老大难”问题。

本质上，这类无行政区划的开发区具有“准飞地”

属性，其与属地间存有“合并经济数据报表”的统

计关系，同样存在着“零星”事权与支出责任，构

成了地方财政体制的“个性”。

2.资源枯竭收缩型工矿区财政体制
2019 年 3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 年

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提及收缩型城市③

概念。一般而言，“收缩型城市”具有人口减少、经济

衰退、城市规模缩减等特征。在全部的收缩型城市

中，独立工矿区作为一类典型，特别值得注意。独立

工矿区往往远离城市主城区，以矿产资源开采加工

为主导产业，资源开发历史较长，历史贡献较大，但

随着资源枯竭或落后产能淘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大幅下降，转型发展面临突出困难。这类资源枯

竭型工矿区，在其繁荣期大多以一级政府的财政体

制进行规范化管理，随着收入萎缩、人口外流等现

象的出现，继续维系其独立的一级财政体制模式既

没必要，也不经济。如辽宁域内市辖区行政建制的 3
个独立工矿区（本溪市南芬区、阜新市清河门区和

葫芦岛市南票区），随着近年主要矿产资源枯竭或

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行政性关停，这 3个地区普遍经
历了经济总量下滑、财政收入锐减、人口不断流失、

老龄化凸显等问题（见表 8）。
3.县变区（涉农区）财政体制
近些年来，因县变区调整过程中新增涉农区财

政体制问题开始显现，也就是说在县级建制下享有

淤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位于沈阳、抚顺两个市区域交界处，规划面积
171.9平方公里，总辖区面积约 278.41平方公里。2018年 9月 13日，
国务院批复《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将其定位为东北地区
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优化投资营商环境的标杆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引
领区和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引擎。
于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位于辽东半岛西侧中部、渤海东岸。全区规划总
面积 598平方公里，其中原有陆域面积 350平方公里，滩涂疏浚造地
面积 10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40平方公里，其中长兴岛规划面积
268.5平方公里，原有面积 252.5平方公里，是长江以北第一大岛。
盂国际上专业的研究机构“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将城市收缩定义为：人口规模在 1
万以上的人口密集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 2年，并经历结构性
经济危机的现象。在中国，虽然“收缩型城市”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但相关研究中，“人口流失”都是最重要的指标。我国的收缩型城市大
致可以分为资源枯竭性城市、产业变迁导致的收缩、偏远城市的收缩、
大城市周边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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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辽宁域内 3个典型的资源枯竭工矿区

名 称

经济总量 工业总产值 财政收入 常住人口
60岁以上

人口

数值

（万元）

收缩

程度

数值

（万元）

收缩

程度

数值

（万元）

收缩

程度

总量

（万人）

收缩

程度
比重

南芬区

2020年 236454

63.1%

307893

83.9%

31503

56.2%

66782

24.0% 32.2%历史最好

水平

640432

（2014）

1912080

（2014）

72001

（2014）

87920

（五普）

清河门区

2020年 130185

50.5%

125504.4

85.4%

7397

78.2%

51394

28.0% 26.1%历史最好

水平

262876

（2013）

862003

（2014）

33929

（2014）

71413

（六普）

南票区

2020年 465823

2.8%

292359

24.4%

25588

39.5%

182135

28.6% 31.9%历史最好

水平

479408

（2019）

386700

（2018）

42274

（2018）

255115

（六普）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辽宁统计年鉴》等加工所得。

特殊优惠的财政体制安排，而身份转变后一般难以

享有原来农业县的优惠政策，成为基层财政“三保”

支付压力的新区域。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乡镇变街

道的改革中，属于区划调整过程中“衍生”的新财政

体制现象。

二、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标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根据前述现状分

析，本文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

（一）省以下财政体制总体不够科学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在深化省以下财政体

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

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省以下财政体制总体上呈

现出微改革、选择性调整状态，存在“路径依赖”

倾向。如地方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大致延续着中央对省做法向下延

伸，地方政府收入划分改革也在零星进行，财政

体制改革总体上存有方向不明、动力不足、积极性

不高等问题。

（二）一些特殊性体制安排亟需与时俱进改革

完善

省以下财政体制中的“省直管县”“乡财县管”

以及计划单列市等特殊体制安排，契合了当时的环

境条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制度创新不同程度出

现了边际效应递减倾向，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

应，存在许多需要改革完善的地方。

1.就省直管县改革而言，本质上属于财政管理
方式创新范畴，同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政府间财政关

系相比尚存不足

由于市与县间长期累存的诸多隶属关系，这

一试图通过财政端主导的改革来打破既有的政府

层级结构并构建新的层级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一改革也不同程度“遭遇”了省辖市的抵制，作

为一种“倒逼”机制，积极谋求在行政区划调整上

做文章，成为县改区、县级乡镇划转区级、乡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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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一个重要诱因。①近些年一些省份也在重

新考虑“市管县”，或者反思这项改革。制度设计

之初期待通过这项改革有效化解基层财政“困

难”问题，近些年不断显现的基层财政“三保”支

付压力、隐性债务风险等，表明这一改革效果尚

需进一步检验，当下整个改革也处于停滞、模糊、

摇摆、观望状态，未来何去何从亟需顶层设计。

“省直管县”这项简化地方政府财政级次的“扁平

化”改革，一直以来也未能在学术界达成广泛共

识，近些年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多趋向于“负向

性”结论。②

2.就乡财县管改革而言，本质上属于财政管理
方式改革范畴，存在乡镇一级政府财政职能弱化的

问题

乡财县管在现实中的不足之处就是乡镇一级

政府财政职能弱化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乡镇一

级存在演变为县级部门预算的迹象，这与《预算

法》所明确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要

求有所偏差。实践中这项改革有走“回头路”的现

象，如辽宁从 2017年下半年开始强力推进乡镇财
政体制建设，乡镇金库数量由 2017年末的 466个
（占全国总量的 38.6%）提高到 2020 年末的 845
个。实地调研获取的个案样本情况是，每个县有

实体意义的乡镇金库功能的数量不多，绝大多数

名存实亡，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严峻

的基层财政“三保”压力问题，无法达到强化乡镇

财政功能的目标。

3.就计划单列市体制而言，本质上属于计划经
济时期的“遗产”

1994 年之所以取消了其他 9 个省会城市的
计划单列体制，是因为省与计划单列市间存在诸

多不协调，保留的 5个计划单列市同省级政府间
的“旧”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也与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目标和趋势相背离。表 8显示，5个市与所
在省之间的财政能力差距明显，以 2019年人均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来衡量，大连、青岛、宁波、厦门、

深圳的绝对离差分别为 1316 元、6111 元、4369
元、9433 元、19936 元，而相对数则为 10.0%、
57.3%、25.4%、73.8%、132.8%，除大连市相对合
理之外，其他 4市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远远超
过了所在省份平均水平，是典型的“超国民待遇”

现象，其中，离差程度最大的深圳市竟是所在省的

1.33倍，一方面广东收入规模是十多万亿元俱乐
部的超级财政大省，由于广泛存在粤东、粤北、粤

西等相对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又是国内财政差

距最大的省份。同时，由于计划单列市土地面积

长期“固化”，明显存在着发展空间拥挤、房价高

企等大城市病的问题。

（三）其他一些财政体制方面的探索创新带来

负面影响

任何一种体制创新探索就如同一枚硬币两面

一样。近些年来的开发区、县变区改革盛名之后，

同样难以掩饰因多方利益协调、配套改革不周全

而引致的矛盾，体现在财政体制上就是事权与支

出划分不清晰、非理性财税竞争等负向性影响。

1.改革创新试验区、经济先导区（功能区）财政
体制问题

就改革创新试验区、经济先导区（功能区）而

言，其与行政辖区间不只是经济统计报表关系那么

简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与原行政辖区间既存

淤除此之外，地方行政区划调整还与城镇化、土地财政、政治晋升等
有一定关系。2003年我国市辖区为 843个，而到 2020年为 973个，
增加了 130个，街道办事处也由 5751个增加到 8773个，增加了
3022个。
于如郭艳娇、王振宇（2018）利用荟萃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研究显示：
第一产业占比较大的地区执行省直管县效果较好，而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效果相对较弱；崔军等（2021）基于山东省 2009年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准自然试验研究显示：改革降低了县级自有能力，改革造
成县级财政收支行为一定程度的异化，改革未缓解地市与其下辖试
点县（市）间“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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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9年 5个计划单列市与所在省财政经济指标
名称 单位 大连 青岛 宁波 厦门 深圳

面积
指标值（平方公里） 13538 11282 9817 1573 1997

比重（%） 9.3 7.2 9.6 1.3 1.1

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值（亿元） 7002 11741 11985 5995 26927

比重（%） 28.1 16.5 19.2 14.1 2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指标值（亿元） 693 1242 1469 768 3773

比重（%） 27.5 19 20.8 25.2 29.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指标值（亿元） 1016 1576 1768 913 4553

比重（%） 17.7 14.7 17.6 18 26.3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指标值（元） 14518 16775 21554 22214 34950

所在省水平（元） 13202 10665 17185 12781 15014

水平离差 1316 6111 4369 9433 19936

注：人均水平按常住人口计算，根据相关统计资料等汇总所得。

在诸多“旧的”财政利益关系，如地方政府债务“事

权”归宿，又增加“新的”财政利益关系，如部分社会

事权划分与分担机制等。由于新设开发区税费政策

“洼地”的存在，现实中还出现了非理性财税竞争关

系。通常，这类开发区既是一个地区的经济高成长

区，由于在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显性和隐性债

务，同时又是地方政府债务高风险区。在近些年建

制县（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债试点过程中，这类

开发区只能“合并”至行政区划进行申请。有的尚未

理顺这类开发区为上级政府派出机构属性，往往与

原行政辖区“混淆”在一起，致使整个区域债务风险

指标不可比。

2.资源枯竭收缩型工矿区财政体制问题
就资源枯竭收缩型工矿区而言，本质上属于体

制性、制度性“沉没成本”范畴，现实中的最大问题

就是因财源税源的极度萎缩、人口的大量外流，难

以满足作为一级政府财政存在的基本条件，亟需通

过“关停并转”等，实施“财政重整”，回归该类特殊

区域的一般属性。

3.县变区（涉农区）财政体制问题
就县变区形成的涉农城区而言，本质上是新

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改革成本支付与政策过渡期设

定问题，一方面因县变区准“升级”而引致公共服

务和保障能力的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脱

农”相关财税优惠政策的“一刀切”断供，这一加

一减的累积，就形成了另一种“合成谬误”，类似

的体制设计显得过分刚性、灵活性不足，难以实现

因势利导。

三、推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几

点建议

财政体制在整个财政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

地位，良好的体制设计有利于稀缺财政资源的

合理配置。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总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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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要着眼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坚

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围绕充分发挥各级政

府积极性、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财政

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等目标，在推进完善

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及

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同时，厘清特殊财政体制

安排的功能定位和目标模式，完善改进开发区

财政体制等制度安排，推动建立权责清晰、运行

顺畅、充满活力的省以下财政体制，提高财政治

理水平和运行效能。

（一）突出重点，持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

行顶层设计，莫忘分税制初衷，把握好分税制要

义，围绕政府间事权划分、财权划分和转移支付

制度这“三驾马车”进行最优配置，充分调动地方

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积极性。一是健全省以下财政

治理体制。合理界定好地方财政级次，探索省以

下分税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结合《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标准（2021年版）》，选择自下而上、
上下结合、“命令财政”等方式，合理构建基层政

府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相适应的制度，保障地方

政府履职的财力基础。二是加速地方税体系建

设。加快从以“物”为主向以“人”为主的转变，从

流转环节向直接环节的转变，赋予地方政府一定

的税政管理权。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加速“土

地财政”转型。适应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取向，全

面实施从价计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结合消

费税后移改革构想，实质性改善地方税来源结

构。考虑到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公平分配，研究开

征遗产和赠予税。三是改进“条块”治理关系。本

着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有效缓解“条强块

弱”所导致的职责同构、上下一般粗等地方财政体

制非适配性，重构“条块”作用边界及其财政利

益，妥善处理好政府间财政之外的非财政关系，实

现“条块”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四是强化预算控

制。兜住“三保”支出底线，落实跨年度预算平衡机

制，规范按权责发生制列支事项，严禁以拨代支，

切实增强预算法定、执行刚性和支出绩效。在现

有四本预算基础上，试编第五本地方政府债务预

算，作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复式预

算，全面反映地方债务全貌，强化债务预算约束。

扩大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建议将地方金

融机构纳入试编范围，防范地方金融风险扩展至

地方财政，演变为财政风险。

（二）聚焦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特殊体制安排

有关这类特殊体制类型的改革取向，总的建

议是对地方现有特殊类型模式进行一次系统客观

评估，对达成共识的就要不折不扣“强”执行，对

需要改进完善的就抓紧“补短板”，对“拿不准”的

就要通过“试点”的办法进行再决策。一是改革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研究出台财政“省直管县”

的改革指引，充分考虑到完全省直管县、部分省直

管县、无省直管县、“省直管县”后县变区等不同

情景，分门别类设计改革路径，改变现有地方更高

级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摸着石头过河、“翻烧

饼”的问题，纠正某些偏差，不断注入确定性改革

的预期。同时，厘清省直管的县与所在地级市的

关系，制定“正面清单”，降低改革博弈成本。二是

完善“乡财县管”财政体制。大力推广“乡财县管”

改革方式，并考虑以立法形式将这一改革成果法

律化。赋予体量较大乡镇必要的财政权，鼓励其

做大做强。通过修改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等，规范

“村财乡管”管理方式。三是推进计划单列市财政

体制改革。①将计划单列市更名为全面深化改革

淤国内有关计划单列市体制改革取向大致分为取消派（视同为副省
级城市）、升级派（将其升级为直辖市）、维系派（维持现状进行微调改
革），本研究倾向于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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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重点市，一方面消除“计划经济”的影子，另

一方面为其赋予承接国家顶层设计各项改革试点

地区的功能，积累经验向全国推广。改进计划单

列市与所在省份间的财政关系，一方面弱化中央

与计划单列市的关系，另一方面强化省与计划单

列市的关系，促进辖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适

当增加计划单列市区划面积，缓解其人口经济环

境超载能力。

（三）其他体制机制改革建议

这类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重点就是注重系统

思维观，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增强财税

制度供给的弹性与动态调整机制。一是落实好无行

政区划开发区的一级政府派出机构的预算管理体

制，研究出台相关体制性指导意见，厘清相关收支

划分边界，实施“正面清单”制度，协调各方财政利

益关系。二是对现有资源收缩型工矿区等进行一次

摸底调查，分门别类进行试点改革，特别是对体量

小的采取就地合并或比照执行派出机构的财政管

理方式。三是实施县变区（涉农区）过渡性财政体制

安排，合理构建动态调整的“退坡”机制，确保改革

平稳过渡。

四、结语

2022年 4月 19日中央深改组第 25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

作的指导意见》，5月 29日国办发〔2022〕20号印发
了《指导意见》，7月 5日财政部进行了动员部署。总
的来看，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方向目标明确、内容

具体、路线图清晰，是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

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但面对庞大、复杂、多样的省以

下财政体制，从“工作指导意见”到各地具体的实施

方案，面临诸多财政与非财政利益关系的调整，面

临着许多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政府间财政关系

问题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但解决起来需要长期不懈

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对我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

（楼继伟，2013）。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保持与行政管理体

制相适应。要在顶层设计和分税制原则框架下，坚

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在充分试点的基

础上寻求最大的改革公约数，不断推进地方财政治

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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